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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文 件
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办 公 室

〔2020〕58号

关于全市工业企业、服务业企业和建筑工程

安全复工复产有关事项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应急条例》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机制的相关规

定，为有效控制传染源、切断传播途径、遏制疫情扩散，现就疫

情防控期间全市工业企业、服务业企业和建筑工程安全复工复产

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复工复产时间安排

按照《平顶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

公室关于春节后上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〔2020〕36 号）规定，

本市行政区域内除疫情防控必需的各类企业外，其他企业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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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 9日前不得开工。工业企业、服务业企业和建设工程复工

复产时间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工业企业

1.2 月 10 日起，春节期间放假的医药行业（如：医疗器械、

药品、防护品生产等）、居民生活必需的行业（如：粮油加工、

速食品等）及其上下游企业可以复工复产。

2.2 月 20 日起，以本地员工为主、订单急需履约的企业可

以复工复产。

（二）服务业企业

1.2月 10日起，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物流企业(含电商物流、

快递物流、仓储物流、城市配送物流等)可以复工复产。

2.2 月 20 日起，零售、住宿、餐饮(包括品牌连锁餐饮企业,

但不得提供现场就餐服务)类企业；融资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

司、典当行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；房

屋租赁、房地产中介等房地产服务类企业可以复工复产。

3.3 月 2 日起,科技服务业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复工

复产。

4.以下行业暂不得复工复产:

经营性客运行业；批发市场（蔬菜、肉蛋奶市场除外)；家

政行业；小型门店;影院、剧场等娱乐场所,各类博物馆、美术馆、

展览馆等;旅游景区、旅行社等文化旅游业以及经营单位。

（三）全市建设工程原则上暂不复工。



- 3 -

二、复工复产条件

所有拟复工企业和工程均要落实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主体

责任，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制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案。复工复产方案应当包

括本企业疫情防控的组织机构、职责分工、疫情防控措施、疫情

防控物资储备等内容。

（二）备齐疫情防控物资。根据员工数量和防控需求，购置

配备不少于 2周的口罩、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，并建立库存和

使用台账。

（三）落实从业人员管控要求。做好员工排查登记，外地返

平员工一律隔离 14 天后，方可上班；实施制定错峰返岗措施，

坚持体温筛查，做好健康防护，杜绝聚集性活动。

（四）执行公共场所防疫措施。生产经营场所、施工场地和

生活区实施封闭管理,按要求对重点区域（中央空调、电梯间、

楼梯间、厕所）和设施设备清洁和消毒；食堂要具备提供盒饭的

能力，避免集中就餐。

三、复工复产审批监管

申请复工复产的企业应按要求制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

案并向所在县(市、区)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要切实履行好属地管理责任,认真组织本级

行业主管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及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联合审核同

意,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行业主管部门集中上报市行业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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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后，方可复工复产。

对目前未停工和已复工的企业,也要按要求制定疫情防控方

案,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(管委会)要强化

日常监督指导,对防控防疫措施不到位，存在缓报、瞒报、漏报

疫情的企业，应责令其限时整改；对未经审核擅自复工复产和不

满足复工复产基本条件要求的企业，应责令其停工停产。对在复

工复产过程中出现的懒政怠政、失职渎职等行为，由纪检监察部

门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四、视疫情防控情况和管控要求，适时调整企业复工复产时

间，如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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